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聊城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现将《聊城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2022年1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加强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校外开办的,受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在非教学时间段为中小学生提供就餐、午休、托管、接送等服务的固定经营场所,泛指“小饭桌”“托管中心”“接送班”等(以下简称“校外托管场所”)。 
第三条 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市属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承担校外托管场所的食品安全监管具体工作。 
第四条 实行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公示制度,由属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符合食品安全条件的校外托管场所进行公示。 
第五条 属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重点检查以下事项: 
(一)校外托管场所开办者的身份信息; 
(二)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情况; 
(三)用水卫生安全情况; 
(四)公开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诺遵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保证食品安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加工制作及用餐场所食品安全要求可参照以下规范: 
(一)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经营地点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有相对独立的食品加工操作间、用餐场所、卫生间等固定场所,供餐实行分餐制。 
(二)应有卫生安全的水源,供水应能保证经营需要,用水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 
(三)厨房应当有上下水,地面使用不透水、不易积垢、易清洗、防滑的材料铺设,有固定专用清洗水池,有通风排烟设施,防尘、防蝇、防鼠设施齐全。 
(四)应具备与就餐人数相适应的冷藏设施(冰箱或冰柜)、消毒设施(消毒柜),并保证正常投入使用,冰箱存放食品要做到生熟分开。
(五)加工食品的工具、容器必须做到生熟分开,设明显标志,用后洗净,保持清洁,定期消毒。 
(六)餐用具每餐前必须经过清洁消毒,消毒后的餐用具必须贮存在专用保洁柜内备用,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用具必须分开存放,保洁柜上应有明显标志,餐用具保洁柜应当定期清洗,保持清洁。未经消毒的餐用具不得使用,严禁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 
(七)厨房内外环境整洁,盛放餐厨废弃物的容器应密闭,做到日产日清。 
(八)就餐环境要干净整洁,采光通风良好,设置能满足就餐需要的流水洗手设施。 
(九)食品从业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凡患有霍乱、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不得从事直接为学生服务的工作。食品从业人员有咳嗽、腹泻、发热、呕吐等病症时,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经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食品从业人员应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十)食品原料采购实行索证索票登记制度,不得采购或使用有腐败变质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原料;严禁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原辅料,严禁向学生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三十四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严禁使用易导致食物中毒的高风险食物;严禁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严禁提供未经烧熟煮透的食品;食品必须当餐加工,严禁使用隔餐的剩余食品。校外托管场所开办者要定期检查贮存的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 
(十一)实行留样制度,每餐供应的食品成品应按规定留样。 
(十二)食品从业人员应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必须做到工作前、处理食品原料后、便后用肥皂及流动清水洗手,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之前应洗手消毒;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和口罩;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戴戒指、手表等进行食品加工;不得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不得有面对食品打喷嚏、咳嗽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安全的行为。 
第七条 校外托管场所开办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当自觉接受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学生饮食安全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第八条 校外托管场所应当建立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病等报告制度、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时,开办者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一)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二)协助有关部门和机构救治病人; 
(三)保留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四)配合属地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调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五)落实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要求的其他措施。 
第九条 属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在各中小学校门前醒目位置及官方网站,公布辖区符合食品安全条件的校外托管场所名单及监督举报电话,方便学生家长选择和监督。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公示实行动态管理,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条件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再公示,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属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校外托管场所开办者、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提高其食品安全实际保障能力。
第十一条 属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建立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档案。定期进行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建立监督检查档案,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查处。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社会反映的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问题应及时组织查处,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 公安、教育、卫生健康、住建、应急、消防、城管、妇联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权限加强对校外托管场所的监管。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政府、市属开发区委员会可以结合本地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实际情况,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日。 




